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开拓市场
扩大四川产品销售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

为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我省优质产品综合竞争

力和市场占有率，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经省政府同意，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开拓省内消费市场。在全省范围内举办 500场

“惠民购物全川行动”，引导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节庆展会

商品促销活动，引导企业开展打折、让利、优质服务等多种

方式的促销活动。组织开展应季农产品产销对接，分产业开

展省内工业产品销售对接。对规模较大、有一定影响力且效

果较好的节会促销活动和大型骨干流通企业开展的打折促

销活动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鼓励各地开展旅游节庆活动，大

力发展自驾游、低空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等新兴业态，拓

展旅游消费。大力发展、组织开展好各类旅游推广活动，大

力促进入境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严

格落实宾馆饭店执行与一般工商业用水、用电、用气同价的

价格政策。〔责任单位：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

府，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农业厅、

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旅游局、四川博览局、省贸促会〕



二、支持企业拓展国内市场。加强与省外区域性中心城

市合作，以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专业性品牌展会为

载体，持续开展“川货全国行”活动。全年在 11个全国区域性

中心城市开展 14站活动，集中展示、展销四川特色商品、

四川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对参加“川货全国行”活动的

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对市（州）自行组织、效果明显的省外

区域性中心城市促销活动给予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各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厅、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农业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四川博览局、省贸促会〕

三、推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境内外综合性和专业性

品牌展会为载体，持续开展“万企出国门”活动。全年在境内

外开展 150余场活动，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

场的拓展，特别是对重点国家和地区开展点对点市场拓展。

对出境参展的四川企业给予支持，对省内企业发展外贸综合

服务、进行出口产品技术改造和研发等给予支持。大力推进

外向型产业示范园区、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外贸发展

示范基地、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建设。

支持省内企业参与省外境外大型项目招投标，对中标企业带

动省内工业品销售金额 1000万元以上的，按带动工业品销

售金额从省级工业发展资金中给予一定奖励。〔责任单位：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厅、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农业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国税局、四川博

览局、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贸促会〕



四、鼓励使用四川产品。对具有本地化需求特点的各类

采购项目，在保障物有所值、质量和服务同等前提下，支持

采购本地产品和服务。对 2015年采购使用省内产品比上年

净增 1000万元以上的省内企业，根据其实际采购金额的一

定比例，从省级工业发展资金中给予奖励。鼓励我省在境外

投资和开展工程承包的企业，使用我省本土产品。鼓励我省

工业企业研制、使用、采购省内首台（套）产品，对采用列

入《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公告》的首台（套）产

品，根据成套设备和单台设备的单价和实际销售总额，视情

况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各市（州）、县（市、区）人民

政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厅、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

五、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新模式。大力推广以互联网为载

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模式，组织四川商品在网上展

示、展销，打造“互联网+”川货品牌。推动传统企业转型线上、

平台企业布局线下，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网订店

取”、“网订店送”等新兴配送模式。用好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

和本土平台，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平台，鼓励中小企

业应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对注册在省内的电子商务龙头

企业、行业垂直平台，销售省内工业品达到一定额度的给予

资金补助。大力培育本土电子商务企业，支持跨境电子商务

平台、行业垂直平台、农村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

示范基地建设。鼓励发展旅游电商，提高智慧旅游水平，促

进旅游信息消费。〔责任单位：各市（州）、县（市、区）



人民政府，商务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旅游局、省政府

口岸物流办〕

六、健全完善流通体系。探索城市社区便民生活综合服

务中心建设，并逐步向农村地区推广。编制《四川省城乡配

送网点建设规划》，积极发展城市社区物流和农村城镇物流。

支持农家店等零售终端“一网多用”，支持日用消费品、农产

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转型升级。鼓励大型商贸流通企业设

立四川特色产品专柜，举办四川产品推介会、特卖会，鼓励

各地特色商业街、旅游景点、机场、高速路服务区、火车站

等设立四川特产专柜。扶持建设四川旅游商品孵化园，试点

建设旅游乡村超市。鼓励引导企业进入省外、境外大型批发

市场、大型零售企业等主流销售渠道，建立展示展销网点和

连锁销售网点，对在省外、境外新设立的销售网点给予支持。

〔责任单位：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厅、

省旅游局、省政府口岸物流办〕

七、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在全省深入推广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深化贸易便利化领域

改革。构建全省统一、开放市场，取消各地限制其他市（州）

产品进入的不合理规定。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监管模式，落实出口产品检验检疫费减免政策和国家出口

退税相关政策。进一步简化外汇相关业务审批流程，便利跨

境资金运作，推进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产品创新，支持企业

利用人民币离岸市场筹集投资资金。办好中国西部（四川）

进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着力打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经贸交流平台和西部地区促进进口和贸易便利化的平台。

〔责任单位：商务厅、四川博览局、省国税局、省政府金融

办、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成都海关、人行成都分行〕

八、切实加强口岸建设。建设四川省地方电子口岸，支

持四川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组建空地物流服

务联盟，完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集疏运体系，发展航空保税

物流、快件物流、跨境电商物流，提高货物中转能力。发展

公铁物流服务联盟，推进成都青白江“中欧商贸物流中心”、

“铁路无水港”建设，进一步推进进口整车、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建设，争取进境商品指定口岸政策，加强货源组织、延伸

服务站点，尽快实现蓉欧快铁双向稳定开行；大力支持成都

高新综合保税区、成都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等海关特

殊监管场所拓展全球采购、国际中转、国际分拨、转口贸易

和出口加工等业务。〔责任单位：省政府口岸物流办、商务

厅、省国税局、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成都海关〕

九、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强化政府在市场拓展中的作

用，逐步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协会商会参与”的市场

联动拓展机制。加大对企业的培训宣传和政策支持力度，增

强企业市场拓展意识，提高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大力培育商

贸流通企业和营销中介组织，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商会成为

市场拓展活动的主办者、承接者，对组织企业参展的行业协

会商会给予支持。培育完善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并鼓励其

对首次参与市场拓展的企业给予指导、帮助或代理开展进出



口业务。〔责任单位：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商务厅等省政府有关部门〕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 4月 18日


